
中民健康保险计划专属权益说明

规则说明

中信银行中民积分宝联名信用卡持卡人（含二卡客户），当月账单周期内有效刷卡消费

金额自动转为中民健康保险计划保额（意外身故及伤残险+恶性肿瘤险），获赠的保险

保额为持卡人当月账单周期内有效交易金额内的 300 元的最大整数倍金额（不足 300 元

的部分，按 300 元计算）。每月自动投保，持卡人无需支付保费，保单次月 1日生效（实

际生效日期以保单为准），有效期 12个月。单月最高保额为 25 万元，全年累计获赠最

高 300 万保额的保险（通过“中民积分宝 APP”消费获赠保额提升高至 50倍）。

中民健康保险计划：该计划包含意外身故伤残保险和特定恶性肿瘤保险，其中，意外身

故伤残保额∶特定恶性肿瘤保额＝2∶1，当用户不符合特定恶性肿瘤保险投保条件时，

将全额转投意外身故伤残保险。

举例：中民积分宝持卡人王先生的账单日为每月 8号。假如 3月 8日出账单，账单金额

为 6800 元，其中有效交易金额为 6500 元。王先生 3月通过中民积分宝前往各大电商网

购消费金额为 3000 元。则：

①王先生通过刷卡消费可获得的健康保险计划保额为 6500 元（6500/300＝21.7，向上

取整 22*300＝6600 元），其中意外身故伤残保险的保额为 4400 元，特定恶性肿瘤保险

的保额为 2200 元。

②王先生通过中民积分宝网购消费可获得的健康保险计划保额最高为 15万元（3000*50

＝15 万元），其中意外身故伤残保险的保额为 10 万元，特定恶性肿瘤保险的保额为 5

万元。

③综上所述，王先生当月获得的健康保险计划保额为 156,600 元，其中意外身故伤残保

险的保额为 104,400 元，特定恶性肿瘤保险的保额为 52,200 元。

权益细则

按照持卡人每月有效交易金额，系统自动免费为持卡人投保中民健康保险计划。持卡人

无需额外支付保费，无需手动操作投保。

中民健康保险计划包括 2个保险产品——意外身故伤残保险和特定恶性肿瘤保险，其中

投保份额为意外身故伤残保险：特定恶性肿瘤保险=2:1。意外身故伤残保险的投保年龄

为 18-60 周岁，特定恶性肿瘤保险的投保年龄为 18-50 周岁。若持卡人年龄大于 50 周

岁或不符合特定恶性肿瘤保险“健康告知”条件，则不能投保特定恶性肿瘤保险，将自

动全额转投意外身故伤残保险。

1.按照持卡人每月账单中的有效刷卡消费金额自动投保，投保完成后，保险公司生成意

外身故伤残保险和特定恶性肿瘤保险保单各 1 份，每份保单有效期为 12 个月。单客户

每月累计最高投保限额为 25 万元，该金额（25 万元）与客户卡片固定额度的 3 倍取



最小值，且多余部分不累计至下月，每月保单保额自动累加，持卡人连续 12 个月投保

（有有效刷卡交易）则累计保额最高达 300 万元（意外身故伤残保额 200 万元和特定

恶性肿瘤保额 100 万元），若持卡人继续有刷卡交易则继续滚动循环投保。

2.有效刷卡消费定义：本币消费+外币消费+本币取现+外币取现-本币退货-外币退货。

3.中信银行中民积分宝联名信用卡持卡人，在卡片有效期内通过中民积分宝 APP/官网前

往 200 多家主流电商网站购物消费，还可额外获得高至消费金额 50 倍的中民健康保险

计划保额。

4.持卡人每月刷卡消费获得的保险计划保单在出账单的当月月底进行投保，次月 1 日

00:00 生效；持卡人通过中民积分宝 APP/官网消费获得的保险计划保单在成功兑换后

T+3 日生效（仅投保意外身故伤残保险的保单在成功兑换后的次月 1日 00：00 生效）。

实际生效日期以保单为准。

5.附属卡客户独立计算保额，额度与主卡共享。

6.本保险计划由中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险赠送，并承担持卡人的保险保费，

由中民保险网提供服务，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您承保，中信银行信用卡

中心不承担因保险产品问题导致的任何责任。如有任何疑问请致电中民网 7*24 小时客

服热线 400-8822-300 或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客户服务电话 95500。

7.保额查询路径及流程：

查询路径：【中民积分宝 APP】-【首页】--【我的中民健康保险计划 保障详情】

查询流程：

① 持卡人使用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预留手机号登录【中民积分宝 APP】。

② 在【首页】-- 点击页面顶部【我的中民健康保险计划 保障详情】进入详情页，即

可查看总保额、保额明细等信息。

特别说明：

1.未申请过中民积分宝与各家银行联名信用卡的客户，首次申请办理中信银行中民积分

宝联名信用卡时，系统将自动为客户加入中民健康保险计划，并赠送 300 元体验保额。

① 50 周岁以下的客户，赠送保额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 200 元+特定恶性肿瘤保额 100

元，保单在申卡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生效。（实际生效日期以保单为准）

② 50 周岁及 50 周岁以上的客户，赠送保额为：意外身故伤残保额 300 元，保单在申卡

后的次月 1-5 个工作日内生效。（实际生效日期以保单为准）

2.如客户拥有多张中信信用卡，有效刷卡消费金额仅统计中民积分宝卡上的交易。当客

户办理多张中民积分宝卡时，则进行多张卡片合并统计有效刷卡消费金额。

3. 当客户进行退货交易，如当月已生成账单并完成投保，则该笔退货交易金额将在次

月保额中进行相应扣减，如未完全抵扣，则顺延至下个月继续扣减，直至与退货交易金

额相同为止。



4.本保险权益首期使用期限为 2018 年 9 月 7日-2021 年 9 月 6 日。为保证持卡人的保险

权益持续生效，到期前将对使用期限进行及时调整。

5.若由于保险公司系统原因或其他不可抗因素导致客户刷卡所获或通过中民积分宝

APP/官网消费后兑换的保险及赠送的体验保额无法正常出单时，中民电商将会为客户投

保另外一款相同保障或类似保障的产品。

保障责任

意外身故伤残保险责任（最高 200 万元）

1.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事故身故或伤残的，

保险公司依照合同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或残疾保险金（伤残根据伤残等级按比例赔付），

且给付各项保险金之和不超过保险金额；

2.如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第180日时治疗仍未结束，按第180日的身体情况进行鉴定，

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

具体条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2013 版）》

特定恶性肿瘤保险责任（最高 100 万元）

若被保险人在 90 天特定疾病等待期后经专科医生确诊初次发生合同约定的恶性肿瘤，

保险公司按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恶性肿瘤保险金，合同终止。

具体条款：《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恶性肿瘤特定疾病保险（H2020A）条款》

投保须知

该产品由中民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险赠送，并承担持卡人保险保费；由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由中民保险网提供服务，后续变更与理赔事务均可由

中民保险网协助您办理。

投保年龄：意外身故伤残保险的投保年龄为 18-60 周岁，特定恶性肿瘤保险的投保年龄

为 18-50 周岁。

职业要求：1-6 类（针对意外身故伤残保险，1-4 类按保额 100%赔付，5 类按保额 50%

赔付，6类按保额 30%赔付），具体职业种类归属详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职业分类表》。

生效日期：持卡人每月刷卡消费获得的保险计划保单次月 1日 00:00 生效；持卡人通过

中民积分宝 APP/官网消费获得的保险计划保单在成功兑换后 T+3 日生效（仅投保意外身

故伤残保险的保单在成功兑换后的次月 1日 00：00 生效）。实际生效日期以保单为准。

保障期限：每份保单有效期限为 12 个月，卡片有效期内可连续投保，其中特定恶性肿



瘤保险最高承保至 50 周岁。

等待期：是指保险合同在生效的指定时期内，即使发生保险事故，受益人也不能获得保

险赔偿。该联名卡产品特权健康保险计划中特定恶性肿瘤保险等待期为 90 天，从被保

险人投保此产品第一份保单的生效日期开始计算等待期，意外身故伤残保险没有等待

期。

连续投保：本产品第一个月投保保单的等待期为 90天，第二个月的保单等待期为 60 天，

第三个月的保单等待期为 30 天，第四个月及以后的保单没有等待期，连续中断三个月

及以上的，再次投保时将重新计算等待期。

保障区域：中国大陆（港澳台除外）。

医院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合法经营的二级及二级以上公

立医院。

保额说明：保单有效期内，任一被保险人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保

本产品的保额不超过 300 万元（意外身故伤残保额 200 万元和特定恶性肿瘤保额 100 万

元），单月累计最高投保限额为 25 万元，超过部分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付。

保单说明：承保后保单采用电子保单形式。所有的保额、保费、保险责任均以中国太平

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发的保单及保险条款为准。

免责说明：本产品所定义的特定恶性肿瘤是指：恶性细胞不受控制的进行性增长和扩散，

浸润和破坏周围正常组织，可以经血管、淋巴管和体腔扩散转移到身体其它部位的疾病。

经病理学检查结果明确诊断，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

统计分类》 （ICD-10）的恶性肿瘤范畴。

下列疾病不在保障范围内：

（1）原位癌；

（2）相当于 Binet 分期方案 A 期程度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3）相当于 Ann Arbor 分期方案 I 期程度的何杰金氏病；

（4）皮肤癌（不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及已发生转移的皮肤癌）；

（5）TNM 分期为 T1N0M0 期或更轻分期的前列腺癌；

（6）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期间所患恶性肿瘤；

（7）原发于甲状腺的 AJCC 临床分期为 I-III 期的恶性肿瘤。

授权声明：如用户办理中信银行中民积分宝联名信用卡，勾选相关协议（投保须知，健

康告知，产品条款，职业分类表），则视为持卡人同意并授权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将您

个人身份信息给保险机构进行投保、相关保险机构可以从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就有关

保险事宜查询、索取与本人有关的资料和证明作为审核本投保申请及评估相关理赔申请

的依据。



健康告知

请确认被保险人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且符合以下健康状况，否则将不能投保特定恶性肿

瘤保险：

1、您在接受血液检查、超声波、Ｘ线、ＣＴ、核磁共振、红外线、各种内镜、病理等

检查 时结果为正常；

2、您不曾且未正在患有下列疾病、症状或体征：恶性肿瘤、白血病、淋巴瘤、癌前病

变、 原位癌、消化道溃疡、慢性肝炎，肝硬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肿块、息肉或

结节、反复 头痛、长期发热、反复齿龈出血、鼻衄、不明原因的声音嘶哑、吞咽困难、

咯血、呕血、便 血或黑便、血尿、关节红肿疼痛、贫血、半年内体重减少 5 公斤以上、

宫颈上皮内瘤变（CIN） 或阴道不规则出血(女性适用)；

3、您没有参加飞行、潜水、滑水、漂流、跳伞、武术、拳击、赛车、蹦极、滑雪、特

技表 演等危险运动或嗜好。


